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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气候变化和天然资源短缺日益受到全球的关注和重视。作为一家具领导地位的香港金融服

务集团，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及其集团公司成员（「东亚银行」或「本集团」）肩负起对环

境及社会的责任，致力减少其业务运作对环境的影响。 

 
我们对环境的直接影响主要来自本集团所消耗的能源和纸张，以及产生的废物。我们将多

项环保措施融入业务营运之中，在减低对环境影响的同时亦持续提高效率。 

 
我们为客户提供的财务方案能让他们推动可持续发展，间接对环境造成影响。我们将环保

考量融入本集团的产品和服务之中，全力支持发展低碳及更具环保意识的经济环境，并寻

找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此环保政策（「本政策」）在制订过程中参考了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的《金融机构关

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并适用于东亚银行的业务营运。 

 
本政策阐明了本集团对外及对内于环境方面的承诺，并由本集团的三层可持续发展管治架

构监察。本政策经跨部门及主要集团成员的代表组成的东亚银行环境、社会及管治工作小

组检讨，然后由对东亚银行环境、社会及管治相关举措担当重要角色的总经理和本集团高

层管理人员 组成的环境、社会及管治督导委员会同意，由董事会级别的环境、社会及管治

工作委员会确认，以及由东亚银行董事会批准。本集团各成员均明白及同意本政策的内容

及范畴，并竭力遵照承诺处理事务。 

  
2. 实行本政策之措施 

 

我们会透过以下措施实施本政策： 

 
2.1 营运方式 

 
2.1.1 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本集团各营运地区之环境保护法例。  

 

2.1.2 订立目标并寻求方法减少业务营运中消耗的能源、纸张、水，以及其他资源。 

  
 为节省能源，我们建立高效率的系统，简化工作流程，减少出差公干，监察能

源消耗量，改变同事的工作习惯，并定期进行检讨。 

 
2.1.3 在员工、客户和股东各个层面采用崭新科技，逐步推行无纸化系统。 

 

2.1.4 尽量减低本集团的办公大楼及分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包括日常营运以及其他

翻新工程所引致的影响。 

 

2.1.5 尽可能透过源头减废、回收或重用来避免制造废物。 

 

2.1.6 减少直接或间接排放的空气污染物、温室气体及其他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并在

适当的情况下订立减排目标。 

 

2.1.7 适时处理和回应与环境相关的投诉及建议，尽可能及早解决所有问题，并采取

预防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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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将环境因素纳入商业决定以及融入我们所提供之服务，包括推动及支持对抗气

候变化，并减少我们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2.1.9 持续评估我们的业务营运，以提高效率及减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2.1.10 通过环境管理系统监察我们的环境表现。 

 

2.2 关注及推动 

 

2.2.1 向我们的社会，尤其是股东、客户及供应商推广环保讯息。 

 
2.2.2 与持份者就环境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以确定优先事项、趋势和新挑战。 

 

2.2.3 透过与业界、环保团体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培养员工和公众具有可持续发展意

识的文化，并推广环保措施。 

 

2.2.4 透过内部通讯及培训等方式向员工推广环保讯息之传播与管理。 

 
3. 监督与沟通 

 

3.1 为确保本政策得以确切执行，东亚银行任命了环境、社会及管治工作小组负责

协调各有关人员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及汇报实施进度。环境、社会及管治督导委

员会则负责监督环境、社会及管治工作小组的表现，并向董事会级别的环境、

社会及管治委员会汇报主要成果和所面对的挑战。而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

则负责监督及透过问责确保本集团的可持续发展表现。 

 
3.2 我们致力透过各种内部通讯渠道、东亚银行网页和每年刊发之环境、社会及管

治报告，向集团员工和其他外部持份者发布与本政策相关的信息，以及汇报我

们的环保表现。 

 

4. 政策检讨 

 

4.1 本政策每年检讨一次，并在有需要时再作检讨，务求确保有关政策切合时宜兼

具实效。 

 
 
本环保政策的中文译本倘与英文原文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原文为准。 


